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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871�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金额：37,504,550沙特里亚尔。

●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尚需青

岛市商务局、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青岛市分局审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预计对公司的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产生积极影响。

● 相关风险提示：

（一）财务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将增加公司资本开支和现金支出， 项目建设期内存在新设子公司实际效益未达预

期，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二）经营环境变化风险

在未来经营中，子公司有可能受到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市场需求变化、运营管理水平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同时存在对外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

风险。

（三）审批程序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在境内办理外汇审批以及在境外办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 购买/租赁房屋需

要所在地主管部门审批，签订房屋购买/租赁协议，能否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存在不确定性。

一、 对外投资概述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境外全资子公司并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现金向全资子公司伟隆（香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伟隆” ）增资255万美元，同时香港伟

隆出资25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折合约1,760万元人民币或956万沙特里亚尔）与YASTEM公司

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合资公司。股东香港伟隆、YASTEM公司分别持有合资公司51%、49%的股权。合资

公司设立后将成为香港伟隆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设立合资公

司暨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公司拟终止设立合资公司的投资，改由

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以现金的形式向香港伟隆增资1,000万美元，同时，香港伟隆拟出资1,000万美元在沙特阿

拉伯设立全资子公司一一伟隆沙特有限公司(WEFLO� Saudi� Ltd.)（以下简称“沙特子公司” ）（沙特

子公司名称最终以沙特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名称为准）。股东香港伟隆持有子公司100%的股权。沙特子

公司设立后将成为香港伟隆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终止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二、新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近日， 沙特子公司已完成公司注册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由沙特阿拉伯商务部 （Ministry� of�

Commerce）颁发的公司注册证书，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伟隆沙特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WEFLO� Saudi� Co.,� Ltd.

2、注册号：2050184606；

3、注册资本：37,504,550沙特里亚尔；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地址：沙特阿拉伯达曼；

6、营业范围：阀门和电子连接件制造（261003）、水龙头、阀门和其他类似装置制造（281962）、

阀门的维修和保养（331293）。

7、股权结构：伟隆（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备查文件

1、伟隆沙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4月08日

证券代码：001339� � � � � � � � �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4-013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8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4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4月8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B-1303；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袁微微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176,081,2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504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76,065,6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98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5,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 代表股份16,2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6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5,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2）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董事涂友冬先生因公务请假；本次股东大会应

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刘迪科先生

和许力钊先生因公务请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08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

对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90％；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1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肖宇轩、王倩；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88677� � � � � � �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4-011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四路10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942,2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942,2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76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76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郑安民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 海泰

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汪方华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2,274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

案》

210,274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就议案1的审议， 出席会议的青岛普奥达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ZHENG� ANMIN、FOREAL�

SPECTRUM,� INC.、青岛杰莱特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辜长明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

决。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竞天公诚（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秋婵、聂运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 报备文件

（一）《海泰新光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竞天公诚（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301� � � � � � � �证券简称：华锡有色 公告编号：2024-015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桂中大道9号华锡大厦24楼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4,196,6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22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吴乐文先生、胡明振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陆春华先生、何典治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孙国权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财务总监郭妙修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4,196,6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期货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4,196,6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黄庆周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441,965,393 99.4976 是

3.02

选举陈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441,965,395 99.4976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表决3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覃锦、刘卓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04-09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168�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公告编号：2024-017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52号公司办公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0,850,0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55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召集人：第八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钟永生 董事长

3、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马明德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0,002,836 99.9282 657,100 0.0556 190,100 0.0162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0,050,836 99.9323 609,100 0.0515 190,100 0.0162

3、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0,096,836 99.9362 563,100 0.0476 190,100 0.0162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9,983,636 99.9266 676,300 0.0572 190,100 0.0162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0,213,936 99.9461 636,100 0.053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6,180,210 99.8437 682,200 0.1561 300 0.0002

6.02议案名称：与关联方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6,175,210 99.8426 687,200 0.1573 3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

际执行情况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095,497 68.9222 135,766,913 31.0777 300 0.0001

7.02议案名称：与关联方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090,497 68.9210 135,771,913 31.0788 300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津贴发放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0,286,136 99.9522 558,600 0.0473 5,300 0.0005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津贴发放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0,286,136 99.9522 558,600 0.0473 5,300 0.0005

10、议案名称：202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一建设工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3,774,200 88.3917 137,075,536 11.6082 300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6,180,210 99.8437 682,200 0.1561 300 0.0002

11.02�议案名称：与关联方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6,175,210 99.8426 687,200 0.1573 300 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307,377 64.3926 155,555,033 35.6073 300 0.0001

1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0,271,936 99.9510 577,800 0.0489 300 0.0001

14、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0,272,536 99.9510 572,200 0.0484 5,300 0.0006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0,219,936 99.9466 629,800 0.0533 300 0.0001

16、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0,286,136 99.9522 563,600 0.0477 300 0.0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743,987,32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89,296,7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46,929,880 99.8169 636,100 0.1831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77,953,830 99.9598 71,400 0.0402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8,976,050 99.6669 564,700 0.3331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36,226,610 99.8543 636,100 0.1457 0 0.0000

6.01

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

易

436,180,210 99.8437 682,200 0.1561 300 0.0002

6.02

与关联方西宁特殊钢股份

有限公司的交易

436,175,210 99.8426 687,200 0.1573 300 0.0001

7.01

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

易

301,095,497 68.9222 135,766,913 31.0777 300 0.0001

7.02

与关联方西宁特殊钢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的交易

301,090,497 68.9210 135,771,913 31.0788 300 0.0002

11.01

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

易

436,180,210 99.8437 682,200 0.1561 300 0.0002

11.02

与关联方西宁特殊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

交易

436,175,210 99.8426 687,200 0.1573 300 0.0001

1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西部

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的议案

281,307,377 64.3926 155,555,033 35.6073 300 0.0001

14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436,285,210 99.8678 572,200 0.1309 5,300 0.0013

15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 （2024年-2026

年）的议案

436,232,610 99.8557 629,800 0.1441 300 0.00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中，第6项议案《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的议案》

及其子议案《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与关联方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

公司的交易》、第7项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3年度预计和实际执

行情况的议案》及其子议案《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与关联方西宁

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第11项议案《关于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及其子议案《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与关联方西宁特殊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第12项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持743,987,326股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龙、马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关于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西部矿业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09� � � � � � �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4-24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路 1�号，烟台金海岸希尔顿酒店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01,495,0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廖增太先

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华卫琦先生、荣锋先生、陈殿欣女士、王清春先生、郭兴

田先生，独立董事武常岐先生、王化成先生、马玉国先生、李忠祥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王剑波先生、刘志军先生因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3、公司董事长廖增太先生、总裁寇光武先生、监事会召集人丛浩先生、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及董

事会秘书李立民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2,104,605 99.4787 9,215,690 0.5116 174,798 0.0097

2、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867,813 99.9652 537,780 0.0299 89,500 0.0050

3、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投资计划完成情况及2024年投资计划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5,344,793 95.2178 85,722,887 4.7584 427,413 0.0237

4、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084,223 99.9217 1,236,072 0.0686 174,798 0.0097

5、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9,299,878 99.8781 2,020,417 0.1122 174,798 0.0097

6、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9,641,175 99.8971 1,679,120 0.0932 174,798 0.0097

7、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7,719,059 99.7904 3,601,236 0.1999 174,798 0.0097

8、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3,990,096 99.5834 1,424,503 0.0791 6,080,494 0.3375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254,813 99.9312 150,800 0.0084 1,089,480 0.060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0,449,608 99.7777 1,000,780 0.2036% 92,100 0.0187%

11、议案名称：《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884,644 96.3580 48,346,904 2.6837 17,263,545 0.9583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加远期结售汇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402,213 99.9393 1,000,780 0.0556 92,100 0.0051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454,073 99.9422 948,920 0.0527 92,100 0.0051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370,718 92.8324 129,032,275 7.1625 92,100 0.0051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542,182 92.8419 128,860,811 7.1530 92,100 0.0051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2,370,718 92.8324 128,694,362 7.1438 430,013 0.0239

17、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0,972,700 99.9710 92,380 0.0051 430,013 0.023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8.01

选举刘勋章先生任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1,775,936,454 98.5813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309,952,605 100.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1,553,010 100.00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59,362,198 99.8636 537,780 0.1169 89,500 0.0195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14,326,676 99.9564 4,000 0.0019 89,500 0.041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45,035,522 99.7826 533,780 0.2174 0 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90,915,208 99.8724 537,780 0.1094 89,500 0.0182

8

《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议

案》

484,037,491 98.4732 1,424,503 0.2898 6,080,494 1.2370

9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490,302,208 99.7477 150,800 0.0307 1,089,480 0.2216

10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常

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490,449,608 99.7777 1,000,780 0.2036 92,100 0.0187

11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

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425,932,039 86.6521 48,346,904 9.8358 17,263,545 3.5121

18.01

选举刘勋章先生任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465,983,849 94.8003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第11、13项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第2、8、9、10、11、18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第10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佘威律师、何新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88538� � � � � � � �证券简称：和辉光电 公告编号：2024-014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及核心技术人员职务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MORIMOTO� YOSHIHIRO（森

本佳宏）（以下简称“森本佳宏” ）先生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24年4月4日到期。 合同到期后，森本佳

宏先生不再与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并于近日办理完毕离职手续。

● 公司任命核心技术人员刘瑛军先生接替森本佳宏先生担任总工艺师职务。

● 森本佳宏先生已完成与刘瑛军先生的工作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持续稳定。 森本佳宏先生的离职

不会影响公司核心技术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业务发

展和产品创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森本佳宏先生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24年4月4日到期。 合同到期后，森本佳宏

先生不再与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并于近日办理完毕离职手续。

森本佳宏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森本佳宏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1、森本佳宏先生具体情况

森本佳宏，男，1957年出生，日本国籍，名古屋工业大学工学博士。 1982年至2002年，任日本三洋电机研

发部部长；2002年至2010年，任台湾统宝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厂长；2010年至2011年，任昆山维信诺科技有限

公司顾问；2014年至2017年，任信利（惠州）智能显示有限公司资深专家；2017年至今，任公司总工艺师，负

责公司生产工艺技术的规划、管理及优化。

2、专利情况

森本佳宏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为非单一发明人的专利且为职务发明创造，前述专利所

有权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其离职不影响公司专利权属的完整性。

3、保密及去向情况

根据公司与森本佳宏先生签署的《保密协议》，约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与解除劳动关系后，均应保守

公司业务、技术、营销、财务等经营管理相关信息。在其离职时，退还所有文档、文件、图纸、笔记、手册、规格、

设计、装置、计算机磁盘、磁带、材料及设备、计算机设备以及其他财产，连同以任何形式载有或披露任何保

密信息的任何材料。

根据森本佳宏先生签署的《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承诺书》，除事先取得公司书面同意外，在其离职后二年

内不接受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或经营类似业务的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聘用或以任何其他方

式为其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担任股东、合伙人、董事、监理、经理、代理人、顾问等，不做任何兼职工作）；不自

己生产、经营、研发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不自己直接或间接投资设立法律实体生产、经营、研发同类产

品或从事同类业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森本佳宏先生前往竞争对手工作。

二、核心技术人员职务调整的具体情况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 公司任命核心技术人员刘瑛军先生接替森本佳宏先生担任总工艺师职务,

不再担任二期产品线总厂长职务。

1、刘瑛军先生具体情况

刘瑛军，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同济大学机械设计本科。 1998年至2004年，任上海华虹NEC电子有

限公司设备部资深工程师；2004年至2009年， 任上海广电NEC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阵列厂厂长；2009年至

2016年，任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制造总监；2016年至2020年4月，历任公司阵列厂副厂长、阵列一厂厂

长、生产总监；2020年4月至今，任公司二期产品线总厂长。

刘瑛军先生是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多年来一直从事半导体显示面板领域的生产制造及管理工作，具有

丰富的生产经验，为半导体显示面板生产制造领域的资深专家，具备担任总工艺师的经验和能力。

2、保密协议情况

刘瑛军先生已与公司签署保密协议，约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与解除劳动关系后，均应保守公司业务、

技术、营销、财务等经营管理相关信息。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核心技术体系，并培养了一支年轻高效、有奋斗精神和

创造力的研发技术团队。团队成员各司其责并最终形成集体成果，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技术人员1,328人，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为38.02%，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

人员380人 （博士学历22人）， 占技术人员的比例为28.61%； 本科学历人员905人， 占技术人员的比例为

68.1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核心技术人员为10人，人员稳定，核心技术人

员姓名为：刘惠然、陈志宏、邹忠哲、徐亮、王俊闵、梁逸南、林信志、郝海燕、李艳虎、刘瑛军。

综上，森本佳宏先生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核心技术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不

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公司采取的措施

目前，公司已任命刘瑛军先生接替森本佳宏先生担任总工艺师职务，森本佳宏先生已完成与刘瑛军先

生的工作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持续稳定。 目前公司技术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技术团队及核

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开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

1、森本佳宏先生已完成与刘瑛军先生的工作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持续稳定。 森本佳宏先生的离职不

会影响公司核心技术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业务发展

和产品创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森本佳宏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为非单一发明人的专利且为职务发明创造，前述专利

所有权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其离职不影响公司专利权属的完整性；

3、目前和辉光电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森本佳宏先生的离职未对和辉光电的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5198� � � � � � � � �证券简称：安德利 公告编号：2024-021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内（2024年 3月22日

一2024�年 04月 0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自2024年3月22日至2024年4月8日，公司股票已累计涨幅达104.89%，存

在短期股价涨幅过大后，大幅回调的风险。

●近期，公司关注到部分媒体、股吧等平台对果胶产品进行讨论、宣传，内容涉及核污染防治概念。生产

果胶产品的烟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投资的关

联方，公司不参与其生产与管理，与其无直接股权关系。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不存在影响股票交易价格严重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截至 2024�年4月 8日，公司股票以涨停价44.21元/股收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服务” 的

数据，截至2024年4月3日，公司市盈率为54.89，行业市盈率为22.81；公司市净率为5.54，行业市净率为1.98，

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明显高于行业水平。存在短期股价涨幅过大后，大幅回调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连续十个交易日内（2024年 3月22日一2024年04月0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04.89%。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于2024年3月22日、3月25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4年3月29日、4月1日、4月2日连续3个交易

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形。公司已分别于3月26日、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了《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2024-020）。 并于3月27日披露了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8）。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核实，并发函问询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情况未

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询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不存在影响股票交易价格严重异常波动的

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近期，公司关注到部分媒体、股吧等平台对果胶产品进行讨论、宣传，内容涉及核污染防治概念。生产果

胶产品的烟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投资的关联

方，公司不参与其生产与管理，与其无直接股权关系。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国家

或者有关部门未出台对公司、公司业务或公司所在行业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规定等。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内（2024年 3月22日一2024� 年 04月 0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10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自2024年3月

22日至2024年4月8日，公司股票累计涨幅达104.89%，存在短期股价涨幅过大后，大幅回调的风险。

（二）公司股票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公司股票连续十个交易日内（2024年 3月22日一

2024�年 04月 0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4月8日，公司当日股票价格再次以涨停价收盘，

公司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影响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服务”的数据，截

至2024年4月3日，公司市盈率为54.89，行业市盈率为22.81；公司市净率为5.54，行业市净率为1.98，公司市

盈率和市净率明显高于行业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近期，公司关注到部分媒体、股吧等平台对果胶产品进行讨论、宣传，内容涉及核污染防治概念。

生产果胶产品的烟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投资

的关联方，公司不参与其生产与管理，与其无直接股权关系。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上述指定网站和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和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